
股票代码:600157� � � �股票简称:永泰能源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Wintime� Energy� Corporation� Limited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110号)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二Ο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公司声明

１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

核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１

、 永泰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度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修订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预案修订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合计不超过

１０

名的

特定对象。最终具体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董事会、主承销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

准批文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时

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拟不超过

１２３

，

１１５．５７７８

万股（含

１２３

，

１１５．５７７８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拟募集资金总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

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４．４２

元

／

股，

９０％

则为

３．９８

元

／

股，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９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

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９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

１

）以

１３．７０

亿元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

２

）以

２１．３０

亿元投资建设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

３

）以不超过

１４

亿元偿还公司和子公司的债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或其他方

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６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新老股东共享。

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事项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９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

使用等情况，详见本预案“第四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并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永泰能源、公司、

发行人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控股 指 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现控股股东

股东大会 指 永泰能源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永泰能源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永泰能源公司章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

指 永泰能源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本预案 指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华熙矿业 指 华熙矿业有限公司，永泰能源全资子公司

周口隆达电力 指 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裕中能源 指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周口隆达

１００％

股权

张家港沙洲电力 指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金城投资 指 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华兴电力 指

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由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永

泰能源持有其

６３．１２５％

股权

宏润丰投资 指 新疆宏润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广华能源 指 江苏广华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计机构、山东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ｉｎｔｉｍ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永泰能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注册资本：

１１

，

１９４

，

６３９

，

５４８

元

法定代表人：徐培忠

注册地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１１０

号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９

号双喜广场

２６－２７Ｆ

经营范围：综合能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资（自有资金）；煤矿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工矿配

件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支护产品生产、销售。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

、国家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资本进入电力行业有效提升企业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

至议事日程，希望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平台，促进国企实力与民企活力的融合，创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２０１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

革重头戏。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源于寻找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

途径，旨在加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整合资源优势，从而进一步优化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转

型。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推动国家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关键性领域控制力，是国有企业建立健

全良好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发育健康市场主体的倒逼机制。

永泰能源本次非公开拟投资的张家港沙洲电力、 周口隆达电力项目为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通过重大资产

重组收购的华兴电力所属重要电力资产项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将继续做大做强电力产业，顺应混

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潮流，充分发挥民营资本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２

、火力发电在我国能源产业中的基础地位较难改变

我国火电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

７５％

以上，鉴于水电、风电、核电等其他能源的诸多限制，未来火电

仍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主要途径；近年来由于煤价持续下跌，当前煤价处于低位运行，从中短期来看，煤

炭行业仍然存在供给过剩，煤价预计将维持在相对低位；此外，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利率的下降也将降低

火电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火电项目的盈利能力；综合来看，尽管“经济新常态”下电力需求增速有所下降，

但在煤价低位运行、利率进入下降通道等积极因素的推动下，火电行业前景依然看好，特别是张家港沙洲电

力、周口隆达电力技术参数均为目前国内最高等级燃煤发电机组，供电煤耗低，地区分布优，盈利水平高。

３

、“上大压小”扩建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中称，鼓励各地区

和企业关停小机组，集中建设大机组，实施“上大压小”；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或收购小火电机组，并将其关停

后实施“上大压小”建设大型电力项目。“上大压小”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压缩落后生

产能力，更好地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目前，我国燃煤机组中，单机

１０

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达

１．１５

亿千瓦，每年消耗原煤

４

亿多吨，排放二氧化

硫

５４０

万吨。相对于大机组而言，小机组的单位耗煤量和单位排污量都较大，因此，大机组对小机组的替代势

在必行。未来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深化，高参数、高性能和环保的火电机组将占据相对优势，符合节能环保的

国家产业政策。

江苏、河南均是我国经济大省、用电大省，同时，江苏是资源小省，能源供应一直比较紧张；河南省虽然

电力供应呈现“整体平衡”态势，但“局部紧张”状态难以缓解。随着张家港沙洲电力和周口隆达电力“上大压

小”扩建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投产建成，将有效缓解苏南和豫东南地区用电紧张的现状，确保电力能源

可靠供应，有利于提升发电企业经济效益，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

４

、确立“综合能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资”三大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向煤炭业务转型以来，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山西、陕西、新疆等地的煤矿资源，公司现有在

产的主焦煤及配焦煤煤矿总产能规模已达到

１

，

０９５

万吨

／

年，规划建设的焦煤煤矿总产能规模为

４５０

万吨

／

年，

焦煤资源保有储量共计

１０．５８

亿吨；规划建设的优质动力煤煤矿总产能规模已达到

１

，

０００

万吨

／

年，动力煤资

源保有储量共计

１４．６６

亿吨，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为摆脱国内宏观经济下滑和煤炭市场

持续疲软的不利影响，实现公司二次业务转型，公司确立了以“综合能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

资”三大产业为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公司积极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加快电力、油气等产业板

块布局，先后在江苏及陕西等地筹备建设大型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项目，积极在贵州等地区开展页岩气勘探

开发前期工作；收购了正在建设的国内最大船用燃料油调和中心和配套码头工程，工程建设完成后的码头

吞吐能力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吨

／

年、油品调和配送能力

１

，

０００

万吨

／

年；同时，在投资方面，公司以新兴产业等优选重

点目标行业为投资方向，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确定以

３０

亿元投资建设国内一流物联网科技企业，布局具有

广阔前景的物联网行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１

、增加电力板块在公司经营收入中的占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在河南、江苏等地收购电力资产，控股正在运营的装机容量

４９１

万千

瓦，已取得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开工的和取得“路条”进行前期工作的装机容量

４１２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

９０３

万

千瓦。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有两个项目是投资扩建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分别是以

１３．７０

亿元投资建

设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和以

２１．３０

亿元投资建设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

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行业供应过剩因素影响，近年煤炭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而煤炭作为火力发电的

主要原料，煤炭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将对电力行业的盈利水平形成影响。为此，公司拟通过“煤电联营”实现两

个业务板块协同发展，一方面，永泰能源将借助电力发展平台，通过“煤电联营”有效降低煤电产品价格波动

周期不一致的风险，保持企业盈利能力长期稳定增长，抵御市场风险；另一方面，电力资产依托永泰能源丰

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保证原材料长期供应的稳定性，为电力资产运营的安全性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上述两

个建设项目分别位于江苏、河南两省，处于国家电力“负荷中心”，电力市场刚性需求稳定；两个项目均属于

“上大压小”扩建工程项目，关停高能耗、污染大的小机组，建设高参数、大容量、环保节约型的新机组，通过

建设高效、大容量机组代替耗能大的小机组，并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将大大降低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达到节能减排之目的，符合国家能源和环保政策；此外，两个项目建设可以依托一期工程，有利于合理

利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管理资源，规模效益显著。

总之，通过上述两个项目的建设，将快速增加电力板块在公司经营收入中的占比，显著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２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公司持续快速增长，公司负债规模也随之扩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

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规模分别为

５

，

２１０

，

９４５．６３

万元和

８

，

５８６

，

９２０．３２

万元； 总负债规模分别为

３

，

８４５

，

６２８．７２

万元和

６

，

０７７

，

４２８．２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７３．８０％

和

７０．７８％

。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拟用不超过

１４

亿元募集资金偿还部分有息负债，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提升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由

７０．７８％

下

降至

６６．５０％

。这不仅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维护股东利益；而且符合国家支持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

本的政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合计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

定对象。最终具体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董事会、主承销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

批文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时间

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拟不超过

１２３

，

１１５．５７７８

万股（含

１２３

，

１１５．５７７８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拟募集资金总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

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４．４２

元

／

股，

９０％

则为

３．９８

元

／

股，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９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与

主承销商（保荐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

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

（六）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９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

１

）以

１３．７０

亿元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

２

）以

２１．３０

亿元投资建设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

３

）以不超过

１４

亿元偿还公司和子公司的债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或其他方

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七）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满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如有）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合计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

定对象，采用竞价方式进行。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不参与本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关联交易的情

况。

五、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１９４

，

６３９

，

５４８

股，其中永泰控股持有

５

，

１７８

，

３９４

，

５３４

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６．２６％

。本次发行如按发行数量上限实施，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１２

，

４２５

，

７９５

，

３２６

股，永泰控股不参

与本次认购，发行完成后其持股比例下降至

４１．６７％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相关修订案已经获得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预案修订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９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亿

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亿

元）

１

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项目

８５．３６５ １３．７０

２

投资建设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

目

５１．５０ ２１．３０

３

偿还公司和子公司债务

－－

不超过

１４

合 计 不超过

４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自有资金或其他方

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在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公司与张家港沙洲电力、周口隆达电力股权结构关系

（三）募集资金实施方式

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永泰能源下属电力板块控股子公司华兴电力，公司持股比例

６３．１２５％

。用于该

两项目募集资金合计

３５

亿元将以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方式投入到华兴电力，再由华兴电力分别向项目公司

张家港沙洲电力、周口隆达电力进行增资。

华兴电力注册资本

９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永泰能源持有

６３．１２５％

股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

３６．８７５％

股权。

由于资金规模较大，再加之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对参股公司华兴电力股权进行战略调整等原因，本次借款由

永泰能源单独向华兴电力进行借款。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华兴电力须用于增资张家

港沙洲电力和周口隆达电力，其中

１３．７０

亿元用于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

机组项目；

２１．３０

亿元用于投资建设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永泰能源按其提

供的借款从实际投入时间起按实际投入时间和银行同档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的标准收取资金占用

费。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定价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中小股东利益。

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由项目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建设， 其中华兴

电力持股

８０％

，另一股东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投资”）持股

２０％

。华兴电力与金城

投资将采取按原持股比例同比例的方式对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根据华兴电力与金城投资已

签署的《关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增资协议》，华兴电力与金城投资拟以货币出资方式按

原持股比例同比例认缴其新增注册资本，华兴电力认缴

１３．７０

亿元，金城投资认缴

３．４２５

亿元。

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由项目公司周口隆达电力建设， 为华兴电力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裕中能源

１００％

全资控股， 不存在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情况， 裕中能源与华兴电力已签署

《关于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之增资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投资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

２×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１

、项目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张家港市东北部的锦丰镇，将建设

２

台

１００

万千瓦级国产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相应关停

４４．９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属于“上大压小”项目。机组采用直流冷却供水系统，水源取

自长江。机组投产后，设计年耗煤

４０８

万吨，经铁水联运至厂。电厂所排灰渣全部综合利用，电厂以

５００

千伏电

压等级接入“张家港变”，送出工程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

２

、项目发展前景

江苏省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全

省电力需求也增长较快。 江苏省 “十二五” 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和最高用电负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７．７％

和

８．２％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５

，

６００×１０８

千瓦时，最高用电负荷为

９

，

５００

万千瓦；“十三五”期间全社

会用电量和最高用电负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５．１％

和

６．５％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７

，

２００×１０８

千瓦时，最

高用电负荷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千瓦。

江苏电网是华东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位于华东电网北中部。苏州电网位于苏南电网东部，西联无

锡电网，东接上海电网，是江苏电网重要的受端负荷中心。供电范围包括苏州市区和吴江、太仓、昆山、常熟

和张家港市。

根据江苏省电力公司对江苏电网分区供电负荷预测，苏州电网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最高供电负荷分别为

２

，

３５０

万千瓦和

２

，

８１０

万千瓦，“十二五”和“十三五”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７．０％

和

３．６％

。按照电力平衡的原则，苏州

电网

２０１５

年装机缺口为

１

，

１２７．７

万千瓦，

２０２０

年装机缺口为

１

，

４７６．２

万千瓦。苏州电网“十二五”和“十三五”均

具有较大的电源发展空间。

该“上大压小”项目的实施并相应关停江苏省

４４．９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有利于江苏省电源结构优化。本

期工程建设高参数、大容量、环保节约型

１００

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并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

将大大降低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达到节能减排目的。本期工程为

扩建项目，可依托电厂一期工程，充分利用现有厂址资源、部分公用设施和人力技术资源，有利于降低工程

造价和缩短建设工期。

３

、项目审批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如下：

（

１

）发改委批复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获得了江苏省发改委下发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江苏沙洲电厂二期“上大压

小”扩建项目的批复》（苏发改能源发［

２０１５

］

４８３

号）。

（

２

）国土批复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获得了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苏沙洲电厂二期“上

大压小”扩建工程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苏国土资预［

２０１５

］

３５

号），二期项目用地总规模为

２２．３

公顷，涉及

农用地

２．５２４６

公顷（其中耕地

１．９９１８

公顷）。

根据张家港沙洲电力对“上大压小”项目用地的进一步优化，项目用地实际分为两部分：

１

）使用存量土地中的

１５．６

公顷用于“上大压小”项目建设。张家港沙洲电力已取得《土地使用证》（张国

用［

２００７

］第

５８００１０

号），宗地位于锦丰镇厚生、永圩、新安村，土地面积共计

６６５

，

４６１．６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工业，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

２

）二期项目新征土地面积为

６．３８４８

公顷，需补充的土地已列入计划并在进行落实中。

（

３

）环保批复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获得了国家环保部下发的《关于江苏沙洲电厂二期“上大压小”扩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２０１５

］

４８

号）。

４

、项目建设内容和经济评价

该项目将建设

２

台

１００

万千瓦级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及脱销设施。工程

总投资（含码头工程投资）

８５．３６５

亿元，该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１３．７０

亿元，剩余建设资金由公司自筹解

决。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第二台机组投产发电。

按年利用小时

５

，

２００ｈ

，平均上网电价（含税）

４０３．８０

元

／ＭＷｈ

测算，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万千瓦

时，投资方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７．３０％

，项目投资回收期（税前）

８．１０

年，总投资收益率

１４．１４％

，预计可实现年

均销售收入约

３４．２８

亿元，净利润约

６．８１

亿元。

测算数据表明该项目的经济效益良好，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该项目投产运行后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具有可行性。

（二）投资建设周口隆达电力

２×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项目

１

、项目基本情况

周口隆达电力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周口市商水县汤庄乡， 将建设

２

台

６６

万千瓦级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

机组，相应关停周口市

４６．２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属于“上大压小”项目。电厂采用二次循环水冷却系统，年取

水量约

１

，

１９０

万立方米，生产用水取自周口市沙南污水处理厂城市中水，备用水源为沙颍河地表水，生活水

由周口市城市自来水供给。电厂投产后，年需燃煤约

３２３

万吨，全部经铁路运至电厂。电厂所排灰渣全部综合

利用，电厂送出工程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

２

、项目发展前景

根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设计报告负荷预测，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河南省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３

，

３００×

１０８

千瓦时和

４

，

６００×１０８

千瓦时，“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７．０％

和

６．９％

；最大负荷将达到

５

，

９００

万千

瓦和

８

，

５００

万千瓦，“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８．９％

和

７．６％

。

周口隆达电力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周口市，周口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人口位列河南省第二位。周口市作

为“中原粮仓”，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肉、烟生产基地。

２０１４

年周口地区人均用电量仅为

７３４

千瓦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当地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的加

快，未来周口地区人均用量水平将显著增加，用电需求增长空间较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周口市供电区装机容量

３５．６

万千瓦。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周口市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９８×１０８

千瓦时和

１５５×１０８

千瓦时，“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１０．２％

和

９．５４％

；最大负荷将达到

２５０

万

千瓦和

３９５

万千瓦，“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１４．４％

和

９．６％

。电力平衡结果表明，

２０１７

年周口电网电

力缺口约为

１８０

万千瓦，

２０２０

年电力缺口约为

２００

万千瓦。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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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

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

实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表决

,

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稿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查反馈意见要求

,

公司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案

)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披露

,

并编制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稿

)

》

,

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

稿

)

》。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案

)

》的修订内容在有效授权范围内

,

本次修订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 期限

3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

,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熙矿业”

)

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华熙矿业持

有的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

13%

股权提供质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担保由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为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所属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生煤业”

)

、山西灵石银源安

苑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苑煤业”

)

、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荡荡岭煤业”

)

、山西

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泰源煤业”

)

、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孙义

煤业”

)

作为共同承租人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申请总额不超过

160,000

万元、期

限

5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其中

:

新生煤业借款金额

26,000

万元、安苑煤业借款金额

38,000

万

元、荡荡岭煤业借款金额

26,000

万元、金泰源煤业借款金额

17,000

万元、孙义煤业借款金额

53,000

万元

),

同时

以公司拟持有的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36.875%

股权提供质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上述担保事项由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提供相应的反

担保。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6

年

1

月

8

日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

议审议事项为

:1

、关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为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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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

出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

实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充分讨论

,

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

稿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查反馈意见要求

,

对《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案

)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披露

,

并编制了《永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稿

)

》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案

)

》的修订在公司

2015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

,

本次修订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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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

)

、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新生煤业”

)

、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苑煤业”

)

、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

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荡荡岭煤业”

)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泰源煤业”

)

和山西

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孙义煤业”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

1

、本次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熙矿业”

)

对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50,000

万元

,

公司子公司已为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180,000

万元

;

2

、本次公司对新生煤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26,000

万元

,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73,500

万元。

3

、本次公司对安苑煤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38,000

万元

,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57,100

万元。

4

、本次公司对荡荡岭煤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26,000

万元

,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41,400

万元。

5

、本次公司对金泰源煤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17,000

万元

,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124,000

万元。

6

、本次公司对孙义煤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53,000

万元

,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104,000

万元。

●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686,324.34

万元

(

其中

:

公司对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

111,700.00

万元

;

所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165,224.34

万元

;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80,

000.00

万元

,

公司对外部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29,400.00

万元

)

。

●

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应反担保。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提供以下担保

:

1

、公司拟向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期限

3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

,

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华熙矿业持有的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贵州页岩气”

)13%

股权提供质押。该担保由公司提供反担保。

2

、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作为共同承租人拟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申请总额不超过

160,000

万元、期限

5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

(

其中

:

新生煤业借款金额

26,000

万元、安苑煤业借款金额

38,000

万元、荡荡岭煤业借款金额

26,000

万元、金泰源煤业借款金额

17,000

万

元、孙义煤业借款金额

53,000

万元

),

由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公司拟持有的华兴电力股

份公司

36.875%

股权提供质押。上述担保事项由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相关的具体借款、担保及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上述担保事项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永泰能源基本情况

永泰能源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

,

法定代表人

:

徐培忠

,

注册资金

:1,119,463.95

万元

,

企业

性质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主要经营范围

:

综合能源开发

;

大宗商品物流

;

新兴产业投资

(

自有资金

);

煤矿机

械设备、电气设备、工矿配件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

,

矿山支护产品生产、销售。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永泰能源资产总额

8,731,993.89

万元

,

负债总额

6,196,346.58

万元

,

净资产

(

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1,993,151.81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70.96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58,456.33

万元

,

净利润为

76,

984.55

万元。

2

、新生煤业基本情况

新生煤业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英武乡岑柏村

,

法定代表人

:

王向东

,

注册资金

:15,000

万元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

任公司

,

主要经营

:

煤炭开采。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新生煤业资产总额

131,084.73

万元

,

负债总额

93,206.71

万元

,

净资产

37,878.03

万元

,

资

产负债率

71.10%;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7,361.49

万元

,

净利润

5,375.99

万元。

3

、安苑煤业基本情况

安苑煤业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两渡镇徐家山村

,

法定代表人

:

付英军

,

注册资金

:15,000

万元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

任公司

,

主要经营

:

煤炭开采。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源煤焦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安苑煤业资产总额

66,629.33

万元

,

负债总额

43,600.73

万元

,

净资产

23,028.60

万元

,

资产

负债率

65.44%;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2,241.85

万元

,

净利润

596.07

万元。

4

、荡荡岭煤业基本情况

荡荡岭煤业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翠峰镇荡荡岭村

,

法定代表人

:

赵卫杰

,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

企业性质

:

有限

责任公司

,

主要经营

:

煤炭开采、煤炭批发零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

熙矿业”

)

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荡荡岭煤业资产总额

81,608.86

万元

,

负债总额

73,861.63

万元

,

净资产

7,747.23

万元

,

资

产负债率

90.51%;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3,664.41

万元

,

净利润

-295.64

万元。

5

、金泰源煤业基本情况

金泰源煤业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夏门镇西河底村

,

法定代表人

:

王勇

,

注册资本

:112,778

万元

,

企业性质

:

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

,

主要经营

:

煤矿筹建项目相关服务。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的控股子公司

,

华瀛

山西持有其

90%

的股权。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金泰源煤业资产总额

197,137.11

万元

,

负债总额

82,532.05

万元

,

净资产

114,605.06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41.8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8,927.17

万元

,

净利润

-730.98

万元。

6

、孙义煤业基本情况

孙义煤业

,

注册地址

:

灵石县交口乡孙义村

,

法定代表人

:

王广荣

,

注册资本

:2,041

万元

,

企业性质

: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

主要经营

:

煤炭开采、煤炭批发零售。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

,

孙义煤业资产总额

110,420.12

万元

,

负债总额

102,103.69

万元

,

净资产

8,316.43

万元

,

资

产负债率

92.47%;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24,405.03

万元

,

净利润

1,588.74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华熙矿业为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期限

3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

,

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华熙矿业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华熙矿业持有的贵州页岩气

13%

股权提供质押。具体借

款、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担保由公司提供反担保。

2

、公司为所属企业担保主要内容

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作为共同承租人拟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申请总额不超过

160,000

万元、期限

5

年的融资租赁借款

(

其中

:

新生煤业借款金额

26,

000

万元、安苑煤业借款金额

38,000

万元、荡荡岭煤业借款金额

26,000

万元、金泰源煤业借款金额

17,000

万

元、孙义煤业借款金额

53,000

万元

),

由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同时以公司拟持有的华兴电力股

份公司

36.875%

股权提供质押。具体借款、担保和质押的内容、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上述担保事

项由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

、永泰能源、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上述融资业务

均为经营发展需要

,

上述公司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

,

且为公司与所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

相关担保风险

较小。

2

、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

,

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

3

、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686,324.34

万元

(

含本次公告担保金额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3.84%

、总资产的

42.93%,

其中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

111,70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31%

、总资产的

24.6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永泰能源、新生煤业、安苑煤业、荡荡岭煤业、金泰源煤业和孙义煤业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2015-165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1

月

8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1

月

8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为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24

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按照要求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相关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

:

第

1-2

项议案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

五、 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条件的股东请于

2015

年

1

月

5

日

-6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2:00-5:00,

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或

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

;

如授权参加会议

,

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1)

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和相关授权资料等原件

,

以便

查验入场。

3

、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

:

居亮、徐濛

联系电话

:0351-8366511

传 真

:0351-8366501

邮政编码

:030006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166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3225

号

)(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积极配合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

形成了反馈意见

回复说明。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反馈意见回复说明进行公开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说明》。根据《反馈意见》要求

,

公司将在上述反馈意见回复说明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

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167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

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及相应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

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最近五年

,

公司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3

年接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

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

以下简称“山西

证监局”

)

的现场检查。山东证监局和山西证监局分别出具了整改意见

,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完成了相应的

整改

,

并取得了良好的整改效果。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3225

号

)

的要求

,

公司现将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如

下

: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

一

)2010

年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

201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

日

,

山东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例行的现场检查

,

并下发了《关于对泰安鲁润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0]8

号

)(

以下简称“《决定》”

),

要求就日常运作的相关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在收到《决定》后高度重视

,

成立了由董事长任组长的公司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

由各职能部室组成的

整改工作办公室

,

部署整改工作安排和落实部门分工。同时

,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决定》内容进行了认真的

学习和讨论

,

针对指出的问题

,

深入分析研究

,

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

,

按照整改要求

,

逐项逐条对照检查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认真组织落实与实施

,

并制定了《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

,

具体的整改措施和落实情况如下

:

1

、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部分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及会议资料保存不规范

,

授权委托书缺少必备要素

,

会议通知未与会议材料一

并保存。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加强了相关人员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学习

和落实

,

并专门下发了加强会议工作通知

,

要求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规范股东大会各项会议程序

,

加强会议资料的保存和管理。公司已对股东大会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和归档

,

对

相关会议通知等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

与会议资料一并装订保存

,

并由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法律顾问对

以往股东大会资料进行了审查

;

同时

,

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

,

进一步规范了会

议召开时间和召开程序

,

由公司法律顾问制作了规范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

完善了授权委托书各项必备要

素。

(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不规范

,

各专门委员会未独立开会并形成会议记录。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要求和公司《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

加强工作力度

,

规范会议程序。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将结合公司运作与

发展

,

独立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同时

,

公司通过下发专项文件

,

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

会议工作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和分工

,

要求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

关规章制度的学习

,

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工作细则的要求

,

及时做好相应的会议纪录。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已有效开展各项工作

,

其中

:

公司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

10

月

12

日分别召开

相关会议

,

就公司提名董事、高管人员、调整独立董事薪酬形成意见

,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

相关人员已按要求对

会议内容进行了记录。

(3)

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召开不规范

,

未按要求召开例行会议。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加强了相关人员对《公司章程》、《总经理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的学习和

落实

,

并专门下发了加强会议工作通知

,

要求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和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规

定规范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程序

,

加强会议资料的管理和归档工作。自

2010

年

9

月起

,

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

《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

认真组织和召开了每月例行的总经理办公会议

,

规范了会议程序

,

做好相关会

议记录和资料保管工作。

(4)

部分规章制度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了资金业务流程

,

但未规定资金审批数额权限。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

强化资金管理力度

,

制订资金审批程序和权限

,

规范资金审批和使用程序

,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

不断提升公司财务管理工作水平。公司相关部门已根据国家

有关财会法律法规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

制定了《资金审批制度》

,

将报请公司最近一次董事会进

行审议

,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

,

并组织公司员工认真学习

,

以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公司资金管理工作。

2)

内部审计部门未有效开展工作。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将结合机构和人员结构调整

,

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公司内审人员力量

,

完善内部

监察与审计职责

,

强化其工作力度。同时

,

公司将对现有内审人员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方式加强相关知识学

习与培训

,

全面提高内审人员的综合素质

,

以便于内审工作的有效开展

,

充分发挥内审部门的监督作用。公司

在原有内部审计制度的基础上

,

已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监察与审计职责

,

细化了各项工作职能

,

并重新修订了公

司《审计监督管理办法》

,

将报请公司最近一次董事会进行审议

,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公司对内审

部门充实了人员力量

,

拟聘任和委派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基层各生产经营单位的审计专员。

2

、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司个别对外担保信息披露不规范。定期报告中披露的个别担保起始日与担保合同的实际生效日不相

符。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定期报告中披露的个别担保起始日与担保合同的实际生效日不相符

,

主要原因系

公司相关人员在编制定期报告时工作疏忽

,

误将董事会审议时间作为担保生效日。公司将组织相关人员认

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

,

督促其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

,

强化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

,

确保公司信息披

露的准确性。公司已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见谈话

,

要求相关人员加强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

,

加强业务知识的学

习

,

切实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

加强工作的严谨性、规范性和细致性

,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

,

认

真做好公司定期报告及各项信息披露工作。同时

,

公司要求各相关管理部门

,

加强公司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

工作中的内部沟通、联系和审核工作

,

对定期报告及披露信息的内容要严格把关、认真复核。各相关管理部

门要尽职尽责

,

确保公司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

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

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

3

、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公司个别会计核算事项处理不及时。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个别投资款会计核算不及时。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已对相关子公司投资款的会计核算进行了账务调

整处理。公司将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

,

不断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

提高业务能力

,

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

,

及时、正确地进行账务处理

,

以加强财务管理

,

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底对

相关账务进行了调整处理

,

对子公司的投资款由“内部往来”科目调整至“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进行核算

,

本次

调整后对报告期会计信息未产生影响。公司已对相关人员约见谈话

,

要求其认真吸取教训

,

强化工作责任心

,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

,

认真及时做好会计核算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水平

,

自

2010

年

9

月份

起

,

公司组织财务人员参加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

,

通过网上学习的形式

,

要求财务人员抽出足够的时

间

,

按时按量完成相关学习内容。同时

,

公司要求财务管理人员要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各项规定

,

不断加

强财务管理工作

,

确保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核算的真实性。

(

二

)2013

年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4

日

,

山西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例行检查

,

并下发了《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现场检查情况的监管关注函》

(

晋证监函

[2013]341

号

)(

以下简称“《监管关注函》”

),

针对公司治理情况

,

山西

证监局提出相关整改要求。

公司在收到《监管关注函》后高度重视

,

成立了由董事长任组长的公司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

安排部署整改

工作和落实责任分工。同时

,

公司针对《监管关注函》指出的问题

,

逐项逐条对照检查

,

深入分析、查找原因

,

研

究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

并认真进行了整改落实。具体整改措施和落实情况如下

:

1

、公司三会运作方面

主要表现在

:

公司存在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董事和监事报酬未作为单独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事

项

;

公司临时董事会未按照提议程序提交提议人签字的书面提议

;

部分董事会记录发言要点不全。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1)

公司已决定今后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

)

》的规定和要求

,

从

2013

年度开始单独编制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董事、监事的报酬情况议案

,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公

司自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后召开的历次临时董事会

,

均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议事示范

规则》的规定

,

完善了临时董事会的提议程序

,

即

:

由会议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签字的书面提议后经董事

长批准再发出董事会通知

,

召开相关董事会。

(3)

公司已责成相关人员加强会议记录工作

,

认真做好参会人员

发言要点的记录。

2

、公司管理制度方面

主要表现在

:

未及时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按照新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

分别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

《担保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完善。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2013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此进行了审议和公告。

3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方面

主要表现在

:

公司内控部与监察审计部合署办公

,

《监察审计制度》需补充完善。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1)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

机构设置的议案》

,

重新调整了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划分

,

将内控工作职能和监察审计职能进行了

分离

,

使其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

(2)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

将原有的《监察审计制度》

修订为《审计监督管理制度》

,

对其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

新修订的《审计监督管理制度》中第六条明确规定

“审计部门负责人向公司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4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方面

主要表现在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未明确“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等必要

方式将上述事项告知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内容。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

审议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

度》

,

在第十八条中增加了有关“公司应当明确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保密义务、违反保密规定责任和通过签订

保密协议或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等必要方式将上述事项告知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内容。

5

、公司对外担保方面

主要表现在

:

公司对外担保未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

;

公司存在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一

定额度内审议公司内部担保事项情形。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

过去未要求提供反担保。公司已全

面修订了《担保管理办法》

,

所有新发生的担保业务均已要求被担保方必须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

在签订担保合

同的同时签订相应的反担保合同。公司对原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一定期间、一定额度内审议公司内部

担保事项的授权已不再执行。

6

、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及财务核算方面

(1)

未披露无形资产—采矿权的摊销政策以及对无形资产

(

采矿权

)

及长期待摊费用

(

村庄搬迁费和产能

置换金

)

的摊销核算需统一规范的问题。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针对该问题

,

公司已就具体会计政策予以明确并将在

2013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

露。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范此类问题

,

统一按产量法进行摊销核算。

(2)

“固定资产”附注未披露尚未办理产权证书的资产金额。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针对该问题

,

公司将在

2013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公司要求相关人员认真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

加强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

做到会计科目附注相关内容披露的完整、真实、准确。

(3)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在“其他应付款”核算

,

未在“专项储备”核算问题。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安排相关单位自

2013

年起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转入“专项储备”

核算。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会计准则学习和理解

,

强化会计核算工作

,

确保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

“预付账款”中预付的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相关的款项

,

未重分类到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问题。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公司已安排相关单位

2013

年起将“预付账款”中预付的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相

关的款项重分类到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列报。

(5)

公司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

2012

年维简费使用金额中无计提井巷建筑物的折旧

,

2012

年产量为

89

万吨

,

应计提折旧

223

万元的问题。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在收到《监管关注函》后已从维简费中补提

2012

年井巷建筑物的折旧

223

万元。对此类业务

,

公司今后将严格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进行规范。

公司自上市以来

,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

规范公司运营。公司将继续按照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

积极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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